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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免注意事項(請詳閱學生抵免學分要點)：註冊組分機 11203、11204、11205 

一、抵免學分之範圍： 

(一)必修學分(含共同科目)。 

(二)選修學分（含相關科目及通識科目，但自他校轉入之轉學生或重考生不得抵

免專業課程中之自由選修）。 

(三)輔系學分（含轉學而互換主、輔系者）。 

二、申請時限：應於入(轉)學當學期開學加退選截止日前辦理完竣，並以一次為原

則。無法因為沒有注意到、畢業學分不足、發現還有科目可抵免或對抵免錯誤

認知等原因而要求再次抵免。 

三、學士班學生已在大學或專科學校修習成績及格者為原則；五年制專科學校畢

（結）業之學生，其專科一年級至三年級修習之科目或類同高中高職課程者不

得辦理抵免。若其因五專前三年修習成績不及格，於四、五年級重修之科目學

分亦不得申請抵免。不可以少抵多。七年一貫生須提供學校學制別認定方式。 

四、 原畢(肄)業學校非本校學生，不可抵免自由選修課程(他系課程)。 

五、 通識課程與專業課程是否可以相互抵免，請各學系參考本校「通識教育課程實施辦

法」第二條及第八條。 

六、 具雙重學籍之學生，在入學本校後，就學重疊期間修習之科目不得相互抵免。 

七、 課程學分不同，只能以多抵少，不能以少抵多。如：基礎化學 1學分不能抵

免化學 2學分。科目學分以多抵少時，以少學分登記。科目學分以少抵多時，

應由系指定補修科目以補足所差學分，若無科目名稱相同、內涵或性質相近之

科目可補修時，不得辦理抵免。 

八、抵免科目內容或課程專業領域明顯不同，不能抵免。抵免科目名稱或實質內涵

是否相符，由系認定。例如；廣告學不能抵免管理學；體育不能抵免英文。若

經濟學停開，不能以網頁設計抵免。會計學 2學分與創意思考 1學分不能合計

抵免會計學 3學分；或管理學 2學分與微積分 2學分不能合計抵免管理學 3學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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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修課成績不及格不得抵免。 

十、前一階段成績已超過 10年以上不得抵免(以學生當時入學為始)。 

十一、 持推廣教育學分證明，以大學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士班一年級新生入學考

試者，入學後不得辦理抵免學分。 

十二、 請勿拆學分數，同一課程不可抵免 2次，例如：原課程 3學分抵免本校課

程 2學分，不可再用原課程多的 1學分抵免其他課程。 

十三、 通識體育學分抵免，本校 108學年起入學大一體育課程為 1學分/學期、

必修 2學期，大二以上課程為 2學分/學期、選修，是否可以少抵多，由體育

室認定。 

十四、 抵免成功之課程不可再選課，若學生又有選課，務必要請同學退課，若沒有退

課，抵免作業則無法處理，屆時將以正式上課分數為主。若是全學年課程，請註明

抵免的是上學期還是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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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於 108年 5月 2日台教高通字第 1080039411 號來函略以說明： 

教育部辦理專科以上學校維護教學品質查核時，發現各校有以下不合理作法，並損及學生學

習權益情事： 

一、 部分必修已不再開設，而以專業選修抵免。 

二、 課程學分不同，以少抵多。如：基礎化學 1學分抵免化學 2學分。 

三、 抵免科目內容或課程專業領域明顯不同，卻同意抵免。如： 

1. 廣告學抵免管理學；體育抵免英文。 

2. 經濟學停開，以網頁設計抵免。 

3. 會計學 2 學分與創意思考 1學分合計抵免會計學 3 學分；或管理學 2學分與微

積分 2學分合計抵免管理學 3 學分。 

四、 由 A系轉入 B 系，學生原所學專業領域與轉入學系不符，卻同意以 A系課程抵免 B

系課程。 

五、 若學生持推廣學分班遠距教學課程抵免，並抵免超過畢業學分數三分之一，學校應

造冊報教育部備查。 

為維護整體教學品質，教育部請各校辦理學分抵免時，一併參考以下事項： 

一、 明訂各類學分之有效年限。 

二、 抵免科目名稱或實質內涵應相符。 

三、 科目學分以多抵少時，以少學分登記。科目學分以少抵多時，應由教學單位指定補

修科目以補足所差學分，若無科目名稱相同、內涵或性質相近之科目可補修時，不

得辦理抵免。 

四、 若部分必修課程已停開，或學系所已停招，學生有補修抵免需求時，學校宜有相關

配套措施(如開設足夠課程)。 

五、 學分抵免科目宜有相當程度之關聯性及合理性，以避免過於浮濫。 

六、 學生修課成績不及格不得抵免(大學部 60 分以上及格，研究所 70分以上及格，外國

若以等第成績請檢附轉換依據)。 

 

 


